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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破解碎片化难题。定期开展相关

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废止与绿色发

展不相适应的规定，修改冲突重叠的

条款，确保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统

一。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联合相关

部门完善标准体系，建立统一的绿色

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提高重点

领域的环保标准和能耗标准，并依照

实际灵活动态调整。加强地方与国家

层面规范的衔接配合，鼓励地方依实

际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法规或政策，

形成“国家层面规范统一、地方层面特

色补充”的格局。三是细化权利义务，

明确多元主体责任。在立法中明确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权利义

务，构建多元共治的责任体系。明确

政府的监管责任，将绿色生产生活相

关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强化

企业的主体责任，明确企业在绿色设

计、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法定义务；明确

公民的绿色消费义务，规定公民应当

主动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保障社会组织的参与权利，规

定社会组织在绿色生产生活领域的监

督、咨询等权利。

强化执法保障，构建严格规范、精

准高效的绿色执法体系。一是健全执

法体制，明确监管职责。明确各部门的

监管边界和协同机制，避免多头监管、

重复监管；对于跨流域、跨行政区域的

生态问题和绿色发展事务，建立区域联

合执法队伍，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破

解区域执法壁垒。二是创新执法方式，

提升执法精准性。推进“科技+执法”，

构建在线监控、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与地面核查四位一体的非现场执法体

系，提高执法效率和覆盖面。三是完善

执法程序，保障执法公正公平。明确执

法权限、执法流程和执法标准，并依法

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接

受社会监督，对执法不力、失职渎职的

工作人员依法追究责任，确保执法规范

开展。四是加大执法力度，强化刚性约

束。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按日

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强制措施，

对恶意排污、偷排漏排等严重违法行

为，依法从重处罚，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工业

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重点环

节，严厉打击各类违反绿色生产生活要

求的违法行为。

强化司法护航，构建公正高效、权

威有力的绿色司法体系。一是深化环

境司法专门化建设，提升司法专业水

平。加强环境司法队伍建设，选拔培

养具备环境法、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专

业知识的法官，提升司法人员的专业

素养；邀请专家为相关案件审理提供

专业支持，解决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因果关系认定等技术难题。二是

完善环境司法制度，强化司法救济功

能。降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门

槛，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确保

赔偿资金用于生态环境修复；建立生

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名录，规范

鉴定评估行为；加强环境刑事、民事、

行政审判的协同配合，对同一环境违

法行为涉及的刑事、民事、行政责任一

并审理，提升司法效率。三是发挥司

法引导功能，弘扬绿色法治理念。通

过发布环境司法典型案例，向社会传

递绿色发展的司法导向，引导企业和

公民自觉遵守绿色生产生活相关法律

法规；加强司法建议工作，关于案件审

理中发现的绿色生产生活领域的制度

漏洞和监管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提

出司法建议。

强化守法自觉，构建全民参与、共

治共享的绿色法治文化体系。一是加

强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全民绿色法治

意识。创新利用新媒体平台，制作通

俗易懂的普法短视频、漫画、图解等；

加强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的专门培

训，将绿色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培养社会相关群体的绿色法治理

念和行为习惯。二是完善公众参与机

制，拓宽参与渠道。在绿色法律法规

制定、重大绿色项目建设等过程中，广

泛征求公众意见；政府和企业应当依

法公开相关信息，鼓励公众通过举报、

投诉等方式参与环境监督，保障公众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是培育绿色法治文化，形成共治共

享格局。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

用，支持环保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

织开展绿色宣传、技术推广、行业自律

等活动，激发全民参与绿色生产生活

的积极性；在全社会弘扬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绿色发展理念

融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建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的法治保障，既是一场深刻

的制度变革，也是一场观念变革。必须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精神，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不断完善制

度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为建设美丽中

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

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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